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缔约国第六次审查会议 

 

 
BWC/CONF.VI/WP.2 
20 October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GE. 06-64633 (C) 071106 081106 
 

2006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按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审查  

  《公约》的实施情况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  

德国代表欧洲联盟提交  1 

一、防止所禁止活动的义务  

 1.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公约》)第四条可被视为与国家执行《公约》

问题相关的核心规定。该条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任何必要措施”  以便在该国

领土境内，在属其管辖或受其控制的任何地方，“禁止并防止”所禁止的活动。仔

细阅第四条，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一些关键义务：  

 2.  第一，它涵盖前面第一、第二和第三条之下所有禁止的活动，并提到基于

通用目的标准的生物武器的全面定义。  

 3.  第二，由于该条未指明任何所禁止活动的行为者、接受者或受益者，国家

立法必须以能够包括这种活动所有可能的行为者的方式制定。  

 4.  第三，第四条并非单纯为行为的义务，而且相当于结果的义务。仅在国家

立法中实施禁止还不足以履行第四条所列的义务，因为缔约国必须采取“措施，以

禁止和防止”有关活动。也许还可提到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这也可解读为努力

不使缔约国负担过重，在国家执行方面引入成比例的要素。  

                                                 
1 这是欧盟成员国提交缔约国审议的一系列补充文件之一。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候选国土耳其、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稳定与结盟进程及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

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也赞同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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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鉴于生物领域科学发展带来的新的风险和动用生物武器的恐怖主义威胁，

防止不受阻碍地获得可被用作生物武器的微生物和毒素在政治上也越来越重要。  

二、防止不受阻碍地获得危险材料的措施 

 6.  《公约》第四条提到“必要措施”。但“必要”指的是什么，换句话说，

一个缔约国如何知道究竟是否有必要采取措施？简单的答复是风险评估；但单靠风

险评估能否解决问题？当然不能，如果缔约国不知道在其领土内是否以及在何处拥

有关注的材料，不知道何人为了何种目的、以及在何种安全/安保条件下持有这些材

料。  

 7.  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个方面：关于一国领土内拥有可能的生物武器材

料的知识和风险评估。  

 8.  2003 年 8 月《公约》专家会议的工作文件和发言表明，缔约国完全意识到，

必须将获得危险的微生物和毒素的手段限于在科学、商业方面以及为了诊断目的合

法操作此种材料的人员和设施。关于缔约国如何当心，防止未经授权获得此种材料

的额外信息，可见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委员会的立法数据库，其中载有关于与生

物武器相关材料的处置和实物保护的国家立法。然而，限制获得此类材料背后的理

由却是基于不同类型的办法。  

 9.  无论如何，关于拥有微生物和毒素――并可能滥用生物武器――的知识是任

何进一步国家行动的前提条件。有些国家采取一种程序，仅要求登记拥有或处置此

种材料。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关于微生物和毒素的立法，仅在个人或设施成功地通过

一项许可证程序的情况下，才允许其拥有和处置此种材料。这种程序允许各国将许

可证发放与各种不同的系列条件相结合，许可证申请人必须首先符合这些条件。这

种程序还将执证人置于发证机关监督措施之下。  

 10.  许可证发放或登记程序为国家提供了关于在其领土内何处有关注的生物

材料、以及何人有手段获得这些材料的知识。这种知识为在一国领土内就防止与此

种材料相关的风险的任何必要措施作出任何决定提供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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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 

 11.  缔约国为防止不受阻碍地获得危险生物材料、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关风险

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从一开始可能就不同，但却提供了一些相互补充的概念。这些措

施通常为有关安全和安保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组合。这些概念基于具体微生物和

毒素的固有风险。  

 12.  大多数已经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关风险的国家侧重于关于保障

操作生物材料的工作人员的国家立法、法规和标准，侧重于保护环境，包括人口，

防止危险材料的意外释放或丢失。有些国家――特别是那些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

后实施立法的国家――侧重于与生物武器相关的生物材料的实物保护办法，以防止

偷盗等未经授权的获取，或被非国家行为者包括恐怖主义分子转用。  

 13.  总的来说，这两种概念被称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这些名称给那些在其

国家语文中将“safety”和“security”翻译为一个词的国家造成了一些问题。  

 14.  深入比较各国业已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表明，在两个概念之下采

取的措施十分相似，其中包括：  

(一) 发放拥有和操作许可证，  

(二) 专业知识要求；  

(三) 人员可靠性检查，  

(四) 将接触生物材料的工作人员列入名单，  

(五) 按照其固有风险将生物材料分级，  

(六) 根据生物材料风险分级制度，对基础设施的实体要求，  

(七) 按照不同的风险组类，关于安全操作微生物的组织措施，包括根据“工

作需要”限制获取敏感材料，  

(八) 按照风险组类分级，确保安全储存微生物和毒素，  

(九) 有关工作的文件记录(试验室日志)，  

(十) 仅授权在持证的设施之间转让生物材料，  

(十一) 确保安全/可靠地运输敏感的生物材料的措施，  

(十二) 发证或其他主管机构的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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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两种概念之间的不同主要基于两个问题。第一，如前所述，两者都基于某

些微生物和毒素的固有风险。生物安全风险分级制度基于微生物在人、动物和植物

中引起程度不同的疾病的固有能力，而生物安保风险分级制度则基于微生物或毒素

被用作武器的潜能。实际上，敏感的生物材料安全/安保在风险级别方面没有什么不

同；但是，生物安全概念比生物安保概念所涵盖的生物材料数目要多得多。第二，

尽管两种概念之下的大多数措施都多少相同，但生物安保概念主要侧重于防止通过

偷盗、转用或故意释放而获得敏感材料。因此，生物安保概念通常包括一些额外的

措施，强化和保障含有具有生物武器潜能的敏感生物材料的设施。  

四、如何更好地执行生物安全/生物安保措施 

 16.  根据国家的声明，2006 年 4 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委员会关

于与生物武器相关材料实物保护的国家立法和其他措施执行情况的报告计算出，现

已有关于危险生物材料许可证或登记要求的立法、以及表示有涉及不同安全和安保

关注的具体法律和法规的国家有 48 个。关于执行措施，这些国家大多表示，其刑

法或具体法律载有针对违反安全和安保要求的刑事或行政处罚规定。全球出现了一

系列广泛的令人关注的微生物，需要对由这些物剂引起的疾病进行医学、兽医学和

植物检疫诊断，与此相比，已经采取相关立法和其他措施的国家数目看来少得令人

吃惊。  

 17.  在“确保和维护微生物和毒素病原体的安全并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制”的专

题下，2003 年专家会议广泛讨论了生物安全/生物安保问题。然而，讨论仅仅导致

了整理各种文件，而若没有国家生物安全/生物安保立法或其他措施填补有关空缺，

这些文件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系统的目录，查明有关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

以帮助缔约国。2003 年的会议，以及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委员会的立法数据库清

楚地表明，从各国业已执行和核准的措施中，已有大量的信息。欧洲联盟提议，缔

约国根据这些数据，在 2007 至 2010 年期间，在一个会期间《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

进程中，制定并不断更新生物安全/生物安保措施的一个系统目录，这将是一项值得

开展活动，以便提高各国对生物安全/生物安保问题的意识，并帮助缔约国颁布和执

行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以控制和确保国内敏感的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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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能够帮助其他国家制定此种国家生物安全/生物安保措施的缔约国应当根

据要求提议并提供援助。在这方面，还提到 2006 年 2 月 27 日欧洲联盟理事会支持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的联合行动，其目的包括在国家执行方面帮助缔约国。在

现行国家生物安全/生物安保措施基础上拟订一份关于缔约国业已执行和核准的做

法目录将有利于提供者和接受者两方面开展任何援助活动。  

 

 

--  --  --  --  -- 


